射线装置辐射防护制度

辐射防护包括设备的防护、患者的防护、医务人员的防护和放射工作人员的相关保障四个部分。
1、设备的防护：
1.1 屏蔽防护：通常采用X 线管壳、遮光筒、光圈滤过板、铅屏蔽、铅玻璃、铅围裙和铅手套，墙壁应用2mm铅当量的防护厚度。
1.2 距离防护：根据国家要求机房面积大于25m2（100mA），200mA以上应大于36m2，机房高度不低于3.5m。
1.3 X线设备：所购置的任何设备均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技术监督局定期监测是否合格。
2、患者的防护：
2.1 选择适当的检查方法。
2.2 每次检查的照射次数不宜过多，应当选择恰当的检查方法，设计正确的检查程序，按照操作规程，严格控制受照剂量。
2.3 投照时注意控制投照范围及照射条件。
2.4 对照射野相邻的性腺应用铅皮加以遮盖。
3、医务人员的防护：
3.1 按照放射防护规定正确进行
X 线检查操作。
3.2 辐射工作人员应当佩戴个人剂量计，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定期进行测量，并且送交环境保护部门认可的，有监测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以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周围的居民和工作人员限制的剂量为1mSv/年，放射从业人员每年的X 线接受剂量都应分别计算，高于年限值的时应查明原因。
3.3 根据2002年《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医务人员的重要器官受辐射的剂量当量应低于国家规定的有关标准。
3.4 近台操作时要戴铅围裙、铅手套、铅眼镜、铅围脖等。
3.5 运用距离防护，加强自我防护，减少不必要的透视和摄片。
4、放射工作人员的相关保障：
4.1 对准备参加X 线工作的人员必须进行体格检查，有不适应症者，不得从事X 线工作；工作后，至少每半年就地进行一次血象检查，每一至二年应当由当地有关部门负责组织一次较全面的体格检查。
4.2 在国家规定的其他休假外，放射工作人员每年可享受保健休假2-4周，对从事放射工作满20年的在岗人员，可由所在单位利用休假时间安排2-4周的健康疗养。
4.3 确诊已妊娠的工作人员，不应参与事先计划的照射和有可能造成内照射的工作，受乳妇女在其哺乳期间应避免接受内照射。
4.4 从事放射工作人员的营养补助发放应在一般医务人员营养补助的基础上体现放射工作人员工作的危险性（放射营养费）。
5．辐射管理

按照国家环保部的要求，每年1月31日前向原发证机关递交辐射防护年度总结报告。

6．个人剂量监测

辐射工作人员应当佩戴个人剂量计，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定期进行测量，并且送交环境保护部门认可的，有监测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以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以实际情况制定，次制度仅做参考





